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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项目概况

一、项目情况说明

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，合理配置土地资源，盘活存量土地，促进盈江县经济发

展。拟调整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D014号地块局部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。

本次调整论证范围为：南侧为蜜回路，东侧为象城路，西侧、北侧至片区内部

道路。涉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D014号地块局部用地，总用地面积为

8153.4㎡，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。

调整地块在盈江县城控规中的位置

此次论证仅就可开发建设用地进行调整论证，地块外围需预留及控制的防护绿

地、公共绿地应严格按控规要求执行。调整亦不涉及道路网络调整及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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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估依据

1、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2011；

2、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55号）；

3、《云南省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（2006-2020）》；

4、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

5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；

6、《盈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》；

7、其它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和文件。

三、地块位置及现状情况

本次控规调整地块南侧为蜜回路，东侧为象城路，西侧、北侧至片区内部道路。

地块目前周边交通便利，城市生活配套功能相对完善。用地周边现有两所小学，一

所中学。



3

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及相关上位规划衔接

一、现行控规分析

地块在盈江县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位置

根据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：

地块1D014号用地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，面积86128㎡，容积率3.0，建筑密

度35%，绿地率20%，建筑限高60米，机动车位2067个、非机动车位2550个。

现行控制指标表



4

项目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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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

盈江县中心城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

控规调整地块范围内土地利用规划均为城镇用地，不涉及基本农田、生态红线，

地块开发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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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

一、城市总体发展战略

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日趋匮乏，如何最大限度的合

理利用城市土地资源，符合盈江县土地利用规划中提出的“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弹

性控制，紧凑开发，完善城市功能，保证城市持续、健康、有序发展”的原则，是

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重点。此次控规调整论证报告旨在确保该地块项目落地建设，提

高用地乃至周边地块的土地利用效率。

二、现行控规实施情况

1、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之间的矛盾

现行控规于2010年编制，通过多年的发展其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出现较大偏差，

需结合发展需求对控规实施局部调整，动态维护，以保证城市合理发展。

2019年盈江县城建成区面积9.52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2万人，人均建设用地

面积为79.3平方米，居住用地约占总用地的40%，人均居住用地面积约为32平方米。

现行控规中2020年人口发展目标为13.5万人，城市建设用地19.53平方公里。人口

基本接近预测，但现状建设用地面积远未达到规划的规模，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使

得各项人均用地指标与预期出现了较大的偏差。

2、城市用地结构需要优化

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开发建设的速度，现阶段用地比例不合理，

如：居住用地指标接近规划指标，但从实际上来看，大量用地仍然属于村镇居住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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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与城市居住用地在质量、品质上都有较大的差距。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应合

理调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，提升城市人居环境，补足配套设施短板，完善城市

功能。

盈江地处我国西南边陲，与邻国缅甸接壤，是典型的边疆地区城市，由于现行

控规与实施存在的偏差，造成老城区城市更新缓慢，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迫切希

望结合发展需求调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，补足配套设施短板，完善城市功能，

打造“干净、宜居、特色”的盈江美丽县城。

三、调整的必要性

1、现行控规于2010年编制，控规编制时间过早，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
规划法（2019年修正）》、《云南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导则与审批管理

办法（2017年）》、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（GB50137-2011）》、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（GB50180-2018）》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变更，现行

控规已不能更好的指导城市建设与管理，有必要对现行控规进行调整，以提高土地

利用效率，优化用地结构，促进城市发展。

2、在市场需求和政策变化下优化商业和居住用地结构和比例。根据行业测算，

城市发展程度的不同，对于商业用地面积的需求也不一样，合理的人均商业用地面

积在一线城市为1平方米，二线城市0.75平方米，三线城市0.5平方米。根据盈江县

城控规可计算得出，规划商业用地面积共计238.97万平方米，规划人口12万人，人

均商业用地面积达19.9平方米，商业面积过大，远远超出合理水平。为积极应对盈

江县城商业过剩、去库存压力大的新形势，应降低区域内商业用地的供应，调整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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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比例，进一步促进盈江商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
3、调整地块属于盈江县老城区，本着“珍惜、合理利用土地”的基本原则，

为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，完善城市功能，应进行高品位、高层次的开发。近年来，

随着盈江城市的发展，结合地块的现状情况，原有的用地控制指标无法适应城市发

展需求，无法充分利用土地，给土地开发带来难度。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居住配套需

求，打造配套完善、高品质的居住生活圈，故调整相应的控制指标，以达到科学开

发利用土地，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实施，带动老城区快速发展的目的。

4、结合周边地块的建筑高度情况，进行片区高度研究，研究并明确合理的高

度控制指标，对完善控规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片区高度主要考虑与周边地块建

筑天际线协调统一，适当控制建筑物高度，以形成丰富的天际线景观。



9

第四章 控规调整内容
此次论证仅就可开发建设用地的用地性质及指标体系进行调整论证，地块外围

需预留及控制的防护绿地、公共绿地应严格按控规要求执行。调整亦不涉及道路网

络调整及修改。

一、调整内容

控规调整要落实上位规划及技术标准，完善配套设施。本次论证建议对控规用

地性质、容积率、绿地率及建筑高度等进行调整。调整后的建议控制指标如下：

调整前后控制指标对照表

地块编

号

调整

情况

用地

性质

调整用地

面积
容积率

建筑密度

（%）

绿地率

（%）

建筑高度

（米）
停车泊位

1D014

局部

调整

前

商业

设施

用地

8153.4

㎡

≤3.0 ≤35 ≥20 ≤60

机动车位 195 个、非

机动车位 245 个。

调整

后

二类

居住

用地

1.0＜

FAR≤

2.1

≤35 ≥30 ≤27

机动车按 0.8 个/100

㎡，非机动车按 2 个/

户进行配建。

二、调整的论述

1、容积率调整

参考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相关要求，提高地块土

地利用效率，确定地块控制容积率指标为1.0＜FAR≤2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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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建筑密度调整

参考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中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

标准，考虑居住形式由低层与多层两种形式组合而成，低层1-3层密度最大值43%，

多层7-9层密度最大值30%，综合确定地块控制建筑密度最大值为35%。

3、绿地率调整

用地性质调整后为居住用地，绿地率指标制定参考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

规定》绿地率控制相关要求，确定地块控制绿地率最小值为30%。

4、建筑高度调整

参考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中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

标准，结合周边地块的高度情况，进行项目区高度研究。按地块容积率及周围控规

高度控制情况，控规调整地块建筑高度为27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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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停车泊位调整

结合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见下表）的指导意见，进行配建。

停车泊位配建指标表

最终确定调整地块停车泊位为机动车按0.8个/100㎡，非机动车按2个/户进行

配建。

6、新增配套设施

项目用地严格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及《德宏

州技术管理规定》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。

拟调整地块居住用地面积为8153.4㎡，按容积率2.1计算，开发建筑量约为

17122.14㎡。结合地块实际情况，取人均居住建筑面积指标40㎡计算，指标调整

后该片区未来新增人口规模约为430人。

依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确定的设置标准，片区

规模为居住街坊，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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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

一、结论

1、地块用地性质的调整符合社会、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在符合国家相关专业规

范及地方法规、规定范围内，对项目所在地块现行控规的用地性质进行调整意义重

大，具有很强的必要性；

2、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用地性质调整，从片区整体用地功能结构出发，优化片

区用地布局，调整不涉及道路交通及公共绿地等的调整，对城市整体结构及空间景

观不造成大的影响；

3、通过对用地比例及人口规模协调性分析，将商业设施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，

有效缓解盈江目前商业用地过剩问题。符合盈江城市化进程中对居住用地的需求。

4、调整的指标体系为容积率、绿地率、建筑高度等，从片区整体用地功能结

构出发，提高片区土地利用效率，调整不涉及道路交通及公共绿地等的调整，对城

市整体结构及空间景观不造成大的影响；

5、结合调整后的指标体系，对其需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分析，按规

范设置相应的设施，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；

6、项目用地符合城市总规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，项目建设提高地

块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，项目尽快落地能有效带动老城区的建设发展。

二、评估建议

1、按照控规调整相关程序，举行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D014号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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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部用地调整论证报告》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。

2、项目用地调整后，整体按高品质居住区进行打造，要严格按照《城市居住

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中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，同时满足主管

部门相关要求。

3、加强对建筑风貌的控制引导，下一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加强建筑风格、色

彩、立面的研究，并与周边城市风貌相协调，展示盈江特色风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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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






